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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河资源和银河锂业江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签订的 《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银河资源作为注册权人将第

８７３２３３０

号（

ＥＶ ＧＲＡＤＥ

）、第

８７３２３２９

号（

ＥＶ ＰＬＵＳ ＧＲＡＤＥ

）和第

８７３２３３５

号（

ＧＡＬＡＸＹ

）三项商标免费许可银河锂

业江苏使用；许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商标的注册证书所载之注册有效期限到期日止，但如果银河锂业江苏

不再是银河资源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则协议项下商标的许可将立即自动终止。

根据《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第

７

条的约定，本次交易交割完成以后，银河资源及其关联公司应当停止

上述三项商标的使用；确保取消正在进行的

Ｇａｌａｘｙ

商标的注册申请并注销该商标的注册登记；按天齐锂业的合理

要求， 银河资源将协助天齐锂业完成所有正在申请中的

ＥＶ ＧＲＡＤＥ

及

ＥＶ ＰＬＵＳ ＧＲＡＤＥ

两个商标在相关地区的

注册事宜。

２

、专利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银河锂业国际以碳酸锂生产工艺专有技术（以下简称“专有技术”）对银河锂业江苏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

美元。就该专有技术，银河资源、银河锂业国际和银河锂业江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签订的《关于以碳酸锂生产工艺

专有技术增资入股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司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银河资源合法

持有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并同意将专有技术之所有权转让至银河锂业国际；银河锂业国际同意由以受让的专有

技术对银河锂业江苏进行增资。银河资源向银河锂业国际转让专有技术的对价为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银河资源承诺并保证截止《增资协议》签署日，其未查询到专有技术在中国境内被授予任何专利权，也未查

询到有任何地方进行相关专有技术专利权的申请。此外，各方同意并保证，协议生效后，如果就专有技术在中国

境内申请专利权的，该等专利权将由银河锂业江苏进行申请并取得。或者如果已经存在相关专利申请，此申请将

会由银河锂业国际进行，并作为对银河锂业江苏的增资，并以合理可能的最快速度在中国专利管理机构备案。

就该专有技术，银河资源还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了国际专利申请（申请号

ＰＣＴ／ＡＵ２０１０／００１５５７

），银河

资源对专有技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享有专利申请权，

ＴＡＮ

，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Ｋｉｍ Ｓｅｎｇ

对专有技术在美国享有专利申请

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ＡＮ

，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Ｋｉｍ Ｓｅｎｇ

与银河资源签署转让契约，确认该专有技术自酝酿之时，关于其的

所有权利、权属及权益均为银河资源所有，并将关于该专有技术的所有申请权、相关申请或专利转让给银河资

源。

银河资源已向澳大利亚专利机构进行了专利申请，并取得了专利号

２０１０３４１４０２

的专利；银河资源还向中国专

利局（申请号

２０１０８００６５０２５．Ｘ

）、加拿大专利机构（申请号

２７８６３１７

）进行了专利申请，均尚未取得专利。

银河资源该发明专利申请名称为“用于制造碳酸锂的方法”，是通过

ＰＣＴ

方式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发明申请

（

ＰＣＴ

发明申请名称“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国际申请号为

ＰＣＴ／ＡＵ２０１０／００１５５７

，国际申

请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申请人为

ＧＡＬＡＸ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最早优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经初审合格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实

质审查发出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认为， 本发明申请相对于对比文件：《轻金属冶金学》、

ＣＮ１０１１７７２８８Ａ

、

ＵＳ５９９３７５９Ａ

以及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不具有专利法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规定的创造性。 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出具的第

二次审查意见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意见陈述后仍不具备创造性，如果申请人继续

坚持，该申请将被驳回。为此，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申请人再次提交了陈述意见，该专利的申请仍然处于待决状态。

银河资源除通过银河锂业江苏在中国境内使用该专有技术生产碳酸锂产品外，不存在在其他国家该专有技

术进行生产的情况。根据《增资协议》，银河资源已将其专有技术的完整所有权转让给银河锂业国际，并由银河锂

业国际以受让的专有技术对银河锂业江苏进行增资。因此，转让完成后，在任何国家内，银河资源均不再拥有该

专有技术之所有权，也无权再次将该专有技术出售给银河锂业江苏的其他国际竞争对手。本公司将在本次收购

过程中将督促银河资源将相关已取得专利（澳大利亚

２０１０３４１４０２

号专利）或已进行的专利申请（向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进行的

ＰＣＴ／ＡＵ２０１０／００１５５７

号国际专利申请、向加拿大专利机构进行的

２７８６３１７

号专利申请）尽快变更为银河

锂业国际或银河锂业江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银河资源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将专利申请人变更为银河锂业国际，目前已变更完毕。根据香港律师

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出具的 《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序号 ：

２０１３０２０６００４３８８７０

），银河锂业国际为下述专利权的申请人：

专利

申请或注册地

区

状况 申请

／

注册号码 申请人 申请日期

用于制造碳酸锂的

方法

中国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第二次审查

后被驳回

２０１０８００６５０２５．Ｘ

银河锂业国际（原申请

人为银河资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３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银河锂业江苏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内容

土地使用权人 银河锂业江苏

坐落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新路

５

号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宗地面积

５３

，

３８０．９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证号 张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８００３２

号

使用权期限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６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银河锂业江苏在张家港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张家港国土局”）举办的张家港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宗地号为

５４３．００－４８４．７５－０３８００５００３５００１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面积为

５３

，

３８０．９

平方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张家港国土局和银河锂业江苏签订《成交确认书》（编号：张土工挂交（

２０１０

）

４４

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银河锂业江苏与张家港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张家港国土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将上述地块（宗地号：

５４３．００－４８４．７５－０３８００５００３５００１

）交付给银河锂业江苏，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出

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７

，

９８９

，

３６４

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上述土地使用权已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港城支行， 具体请见本章六之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４

、主要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主要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一、原价合计

１７７

，

２２８

，

９２６．００ １７７

，

２２８

，

９２６．００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８

，

５８２

，

４２６．００ １８

，

５８２

，

４２６．００

专利技术

１５８

，

６４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６４６

，

５００．００

二、累计摊销合计

１７

，

２２７

，

３６１．３０ ５

，

５９７

，

９２３．４８ ２２

，

８２５

，

２８４．７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

，

３６２

，

７１１．３０ ３０９

，

７０６．７６ １

，

６７２

，

４１８．０６

专利技术

１５

，

８６４

，

６５０．００ ５

，

２８８

，

２１６．７２ ２１

，

１５２

，

８６６．７２

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

１３７

，

４９３

，

６３３．２８ １３７

，

４９３

，

６３３．２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专利技术

１３７

，

４９３

，

６３３．２８ １３７

，

４９３

，

６３３．２８

四、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６０

，

００１

，

５６４．７０ １６

，

９１０

，

００７．９４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１７

，

２１９

，

７１４．７０ １６

，

９１０

，

００７．９４

专利技术

１４２

，

７８１

，

８５０．００

上表中专利技术即为银河锂业国际以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对价受让自银河国际后，向银河锂业江苏增资入股的专有

技术。

根据天健华衡出具的川华衡咨评报［

２０１５

］

１

号《估值报告》，鉴于银河锂业江苏专有技术的内容主要为工艺流

程、设备布局、技术参数、生产控制等，已在固定资产的设计费中体现，无形资产账面值核为

０

。银河锂业国际依据

评估值高于账面价值的金额

１３７

，

４９３

，

６３３．２８

元计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三）资产许可情况

１

、赫氏背景知识产权及项目知识产权许可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月签署的《

ＥＰＣＭ

项目服务协议》第

６

条，银河资源及赫氏就《

ＥＰＣＭ

项目服务协议》涉及的知

识产权及信息使用作了如下规定：

（

１

）背景知识产权。各方对协议签署之时已经存在或各自拥有的知识产权或在协议签署之后在本协议项下

赫氏服务范围之外产生的知识产权拥有权利，包括任何修订、修改、研发、改进。但是，如果赫氏背景知识产权用

于工厂的设计、建设、测试、运营或维护，则赫氏在此向银河资源及银河锂业江苏授予一项非排他性、不可转让、

无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关于赫氏背景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果在任何时候银河资源转让了该项目，则该使用

权应被转让给受让方。

（

２

）项目知识产权。任何赫氏在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过程中发明或发现的新的或原创的知识产权（即“项目

知识产权”）均为赫氏的财产。赫氏在此向银河资源及银河锂业江苏授予一项无期限、非排他性、不可转让、无需支

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关于项目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果在任何时候银河资源转让了该项目，则该使用权应被转让

给受让方。

对于赫氏用于银河锂业江苏工厂设计、建设、测试、运营或维护的背景知识产权，及赫氏在执行

ＥＰＣＭ

协议过

程中发明或发现的新的或原创的知识产权（即“项目知识产权”），赫氏向银河资源及银河锂业江苏授予一项非排

他性、不可转让、无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关于赫氏背景知识产权、项目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果在任何时候银

河资源转让了银河锂业江苏，则该使用权应被转让给受让方。

对于银河锂业江苏而言，银河锂业江苏不存在侵犯赫氏知识产权的问题，赫氏也不限制银河资源转让银河

锂业江苏。银河锂业江苏使用赫氏在项目设计过程中投入的背景知识产权或新形成的项目知识产权不存在障碍

或风险。

２

、商标许可使用情况

交易标的涉及的商标许可情况，详见本条之“（二）主要无形资产”之“

１

、商标”。

除此之外，交易标的无其他涉及的资产许可情况。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银河锂业江苏和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港城支行签订编号为

ＤＢ

（

２０１１

）

１２７０－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１

《抵押合

同》， 银河锂业江苏将其持有的房产证编号为张房权证第

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５

号、 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６

号、 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７

号、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８

号的房屋抵押。

银河锂业江苏与建设银行签订了编号为

ＤＹＤＢ

（

２０１３

）

１２－１０３０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银河锂业江苏的机器

设备和办公设备抵押给了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港城支行，作为在该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之间发生的

所有债务和利息等做抵押担保。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港城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２０１３

）沙洲（抵）字

１９２１０９３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银

河锂业江苏的机器设备和办公设备抵押，为银河锂业江苏在该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之间发生的所有

债务和利息等做抵押担保。

银河锂业江苏权证号为张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８００２２

号的土地使用权，已用于向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支行长期借

款作抵押。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４

）张民初字第

０２０２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银河锂业

江苏持有的编号为张房权证金字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５

号、张房权证金字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６

号、张房权证金字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７

号

和张房权证金字第

００００２４２６９８

号的房产和编号为张国用 （

２０１２

）

０３８００３２

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中国银行张家港保税

区支行的银行账户。查封期限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银河锂业江苏、 银河资源及赫氏工程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 《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即“《和解协议》”），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撤回对该案件的提起的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撤销

查封、冻结的银河锂业江苏的资产，并协助银河锂业江苏办理相关解除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银河锂业江苏已向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和解款，其资产及账户

的查封或冻结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七、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ＣＤＡ２０２８－２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银河锂业国际备考合并财务

报表总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８２

，

００７．５０

万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期末负债总额的比例

短期借款

１５

，

８７９．００ １９．３６％

应付账款

９

，

２０３．９２ １１．２２％

预收款项

８０２．３３ ０．９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７．０９ ０．１２％

应交税费

２４．７０ ０．０３％

应付利息

２４．９４ ０．０３％

其他应付款

８

，

５７５．５７ １０．４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３

，

１２８．３５ １６．０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

，

７３５．９０ ５８．２１％

长期借款

３３

，

３９６．２９ ４０．７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８７５．３０ １．０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４

，

２７１．６０ ４１．７９％

负债合计

８２

，

０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短期借款余额为

１５

，

８７９．００

万元，占期末总负债比例为

１９．３６％

，其全部为抵押借款，是

标的公司为补充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向银行的贷款。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全部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为

１３

，

１２８．３５

万元，占

期末总负债比例为

１６．０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长期借款余额为

３４

，

２７１．６０

万元，占期末总负债比例为

４１．７９％

，其全部为抵押借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标的公司未发生银行贷款逾期的情况。

八、诉讼或仲裁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向张家港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河锂业江苏支付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签订的《调试外派支持协议》而发生的劳务外派报酬及相关成本费用以及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起就上

述应支付的劳务外派报酬及相关成本费用而产生的逾期利息，合计人民币

３

，

５６７

，

４８２．４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４

）张民初字第

０２０２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银

河锂业江苏的银行存款

３

，

５６７

，

４８２．４０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冻结期限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银河锂业江苏对该案涉及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作出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４

］张民辖初字第

０００７７

号），裁定驳回银河锂业江苏对该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银河锂业江苏、银河资源及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就各方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月签署的

《

ＥＰＣＭ

项目服务协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签署的《调试外派支持协议》项下的人民币合计

２０

，

７３７

，

８１０．７８

元欠款事项

签署《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和解协议》”），协议约定：银河锂业江苏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

七日内向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和解款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撤回对该案件

的提起的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撤销查封、冻结的银河锂业江苏的资产，并协助银河锂业江苏办理相关解除手

续。各方也应放弃就该案争议事实再次提起诉讼或提出请求的权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银河锂业江苏已向赫氏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和解款，其资产及账户

的查封或冻结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之中。

九、对外担保情况

（一）对天齐锂业香港的担保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银河锂业澳洲、银河资源、天齐锂业香港和天齐锂业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约定拟以

１．２２

亿美元加上调整项目金额购买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按照协议约定，天齐方面需

要向银河锂业澳洲先支付

１

，

２２０

万美元的诚意金，作为对支付的诚意金的担保，银河锂业国际将其持有的银河锂

业江苏股权的

１０％

质押给天齐锂业香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银河锂业国际和天齐锂业香港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约

定将银河锂业国际持有的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

的股权质押给天齐锂业香港，以作为对天齐锂业香港支付的

１

，

２２０

万

美元的诚意金的担保。同时，银河锂业澳洲作为担保人以其持有的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

的股权作为担保质押给了天

齐锂业香港。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银河锂业澳洲已经收到了该

１

，

２２０

万美元的诚意金。

（二）对天齐集团香港的担保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银河锂业澳洲与天齐集团香港签订 《贷款协议》， 天齐集团香港向银河锂业澳洲以年利率

１０％

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银河锂业国际作为对该贷款的担保方将其持有的银河锂业江苏的股权的

８０．１７％

质

押给了天齐集团香港，将银河锂业国际全部的现在和未来的资产包括银行账户、专利技术资产、应收款项等抵押

给了天齐集团香港。同时，银河锂业澳洲将其持有的银河锂业国际的

１００％

的股权以同顺位的形式质押给了天齐

集团香港。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银河锂业澳洲已经分两次提取了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的贷款。

十、标的公司报告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

，

７７７．８０ １９

，

８７２．７４ ２１

，

６３６．３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４

，

１２４．４２ ９６

，

３７５．８２ ９１

，

３５３．２７

资产总计

８８

，

９０２．２２ １１６

，

２４８．５６ １１２

，

９８９．５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

，

７３５．９０ ４８

，

０８０．８３ ４２

，

８６９．８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４

，

２７１．６０ ２９

，

２６９．２７ ４０

，

６５６．５９

负债总计

８２

，

００７．５０ ７７

，

３５０．１０ ８３

，

５２６．４２

所有者权益

６

，

８９４．７２ ３８

，

８９８．４６ ２９

，

４６３．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

，

８９４．７２ ３８

，

８９８．４６ ２９

，

４６３．１５

２

、模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９２５．９２ １８

，

８４５．３５ ２

，

４４４．１５

利润总额

－３２

，

１９２．２９ －２２

，

８６６．９６ －１６

，

１４５．８８

净利润

－３２

，

１９２．２９ －２２

，

８６６．９６ －１６

，

１４５．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２

，

１９２．２９ －２２

，

８６６．９６ －１６

，

１４５．８８

３

、模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４１．９０ －４４．０３ －１７

，

５８９．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９５．３４ －６

，

２４９．５４ －３３

，

２２９．５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４．５５ ５

，

７７７．０５ ４７

，

９８９．９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０．１７ －１．５０ －１５．４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９１．８３ －５１８．０１ －２

，

８４４．５３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９２．２４％ ６６．５４％ ７３．９２％

毛利率

－１３３．８３％ －７１．３７％ －１４５．３３％

净利润率

－５４３．２５％ －１２１．３４％ －６６０．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０．６０％ －６６．９０％ －４８．３６％

流动比率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５０

速动比率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２５

注

１

：净利率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率

注

２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平均净资产

５

、非经常性损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

规定，银河锂业国际两年一期备考合并报表的非经常性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投资损失

－１

，

５１９．７９ －－ －－

停工损失

－２

，

１４０．２２ －－ －－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５．８７ －０．９６ －２０．６３

长期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

，

７４９．３６ －１

，

４４７．８６ －－

工伤事故赔偿和医疗费

－－ －－ －１

，

５８９．４５

无形资产处置损失

－－ －－ －１

，

５７６．８０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 １９．０５ －－

政府补助

－

递延收益

１５．３０ １８．３６ ９．１８

合计

－１７

，

３９９．９４ －１

，

４１１．４１ －３

，

１７７．７０

２０１２

年度，无形资产处置损失项目主要是银河锂业国际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Ｋ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ｃ

签订《技术合作和

开发协议》，计划在江苏建立电动自行车生产厂，该款项系预付给

Ｋ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ｃ

的

Ｋ２

技术使用费，

２０１２

年银河锂业国际决定终止合作，该技术对于银河锂业国际已不存在使用价值。工伤事故赔偿和医疗费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主要是工伤事故赔偿和医疗费，系银河锂业江苏发生了硫酸钠结晶器管道破裂事故形成的损失和

赔偿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投资损失主要是银河锂业国际以

１

欧元的对价将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转让给银河资

源形成的损失。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作价入股的专有技术的减值，鉴于银河锂业江苏专有技术的内容主要为工

艺流程、设备布局、技术参数、生产控制等，已在固定资产的设计费中体现，因此《估值报告》中将无形资产———专

有技术的账面值核为

０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无形资产减值损失、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以及工伤事故赔偿和医疗

费等损失，上述损失系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偶发事项，不具备持续性。

十一、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最近三年曾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况

本次资产交易未根据资产估值结果定价，天齐锂业委托天健华衡对标的公司唯一的实体经营性资产———银

河锂业江苏进行了估值。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天健华衡出具了川华衡咨评报［

２０１５

］

１

号《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Ｔｉａｎｑｉ ＨＫ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拟收购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股权涉及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估值报告》。

天健华衡估值人员根据估值对象的特性、价值类型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估值对象进行

估值，并最终得出估值结论。

在估算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在满足估值假设前提下， 银河锂业江苏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１８

，

７１９．９３

万元人民币。

关于本次估值具体情况，详细内容见“第四章 交易定价相关情况”。

除此之外，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未进行过其他资产评估。

十二、资产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银河锂业国际及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的股权，天齐锂业以承接银河锂业国际和银河锂

业江苏全部债务的方式对标的资产进行收购。

本次资产交易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的转移。

十三、重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１

、模拟财务报表编制背景

根据天齐锂业、 天齐香港与银河资源及银河锂业澳洲签署的 《股权收购协议》、《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

议》，天齐锂业及天齐香港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鉴于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未弥补亏损金额

７４

，

２９４．８３

万元，同时，流动负债为

４７

，

７３５．９１

万元，流动资产仅

１４

，

７７７．８０

万元，因其融资能

力受限，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仅受托为天齐锂业加工碳酸锂产品，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标的公司

认为，虽然短期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得不到明显改善，但根据与债权人沟通情况，短期内发生抵债资产被拍卖或查

封而导致破产等清算事项的可能性不大，标的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因此，模拟合并财务报表仍以持续经营为基础

编制。

２

、模拟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以

及业务，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现金流量，纳入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

表。

本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除持有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股权外，还持有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１００％

股权，并间

接持有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下属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

Ｃａｎａｄａ

）

Ｉｎｃ．

和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

ＵＳ

）

Ｉｎｃ．

两家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银河锂业国际以

１

欧元的价格，将持有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１０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

关联方银河资源持有。至本报告期末，银河锂业国际只持有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的股权。鉴于银河锂业国际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处置完毕其持有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全部股份，且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不在本

次交易的被收购范围，为了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有用的会计信息，标的公司模拟财务报告仅以《股权收购协

议》、《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的收购范围为基础，对于截止日已完成转让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各期末

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各期的收入、费用、利润、现金流量均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收入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收入是在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标的公司，以及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根据下列方法确认：

１

、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商品的收入在商品所有权上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并且标的公司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时予以确认。

２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是按资金本金和适用利率计算，并以时间为基准确认。

（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或同类资产之间的差异对拟购买资产利润的影响

标的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不会对拟购买资产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

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五）资产转移剥离

１

、资产转移剥离调整的原则、方法

《股权收购协议》签署前，银河锂业国际除持有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股权外，还持有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

Ｖ．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银河锂业国际以

１

欧元的价格，将持有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１００％

股权全

部转让给关联方银河资源持有，至本报告期末，银河锂业国际只持有对银河锂业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资产具体剥离情况及对拟购买资产利润产生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标的公司以

１

欧元的价格，将持有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１０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关联

方银河资源持有，导致标的公司当期利润减少

１

，

５１９．７９

万元。

（六）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重大差异

标的公司财务报表在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方面与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七）行业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

Ｃ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不存在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第三章 交易定价相关情况

一、董事会对交易标的定价的分析

（一）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架构的收购标的为银河锂业国际，但收购的核心目标为银河锂业江苏。本次交易价格按照银河锂

业江苏的企业价值减去需要公司承接的债务确定，不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启动收购后，公司聘请了

Ｒｅｄｂｒｉｄｇｅ Ｇｒａｎｔ Ｓａｍｕｌｅ Ｐ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红桥广盛）、

Ａｌｌｅｎｓ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ｓ

、香港宝德杨律师

行作为境外顾问机构，并聘请国金证券、信永中和、天健华衡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收购的境内

顾问机构。

根据银河资源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开信息， 标的公司银河锂业江苏的建造成本约为

１．３

亿美元。

为便于天健华衡进行资产评估，银河锂业江苏还聘请苏州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甲级资质）出具了苏建价

编（

２０１５

）第

００８

号《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司工程咨询报告》，工程咨询机构依据施工图纸、施工合同、现场签证、

甲方招投标工程量等资料，根据张家港市有关计价文件规定，并参考《江苏省建筑和装饰工程计价表》（

２００４

年）、

《江苏省建筑安装工程设计计价表》（

２００４

年）、

ＧＢ５０５００－２００８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等信息，以及相关

市场价格信息或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市场指导价格，对银河锂业江苏整体工程进行了工程咨询评估。由于

银河锂业江苏是外资企业，采用了国际承包方式施工，与国内承包方式相比，存在许多独立费和安全措施费，工

程咨询机构根据国内市场相应测算比例下浮

１２％

确定独立费、按国内标准确认安全措施费用。工程咨询机构审核

确认银河锂业江苏整体工程的造价金额为

８４

，

１３８．６１

万元。

银河资源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共公司，澳大利亚的第三方研究机构也曾多次对其价

值发布研究报告。其中，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使用收益折现法（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对银河资源的企业价值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各核心资产进行了价值估算，估算银河锂业江苏的企业价

值约为

１．９６

亿澳元。

参考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新建或拟建碳酸锂项目的建设成本，

ＲＢ

能源公司（原加拿大锂业）

２０１３

年在加拿大魁

北克开始试生产的

２０

，

０００

吨年产能矿石提取碳酸锂项目的预算投资金额为

２．０７

亿美元

1

； 美洲锂业公司（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最终可行性报告显示，其拟在阿根廷投建的

２０

，

０００

吨年产能盐湖提取碳酸锂一期工程资

金投入约为

２．６９

亿美元

2

。

1

数据来源：

http://www.rb-e.com/s/news-releases.asp?ReportID=634483&_Type=News-Releases&_Title=Canada-

Lithium-Completes-Updated-Feasibility-Study-Significant-Increase-in

2

数据来源：

http://www.lithiumamericas.com/2012/07/lithium-americas-files-definitive-feasibility-study/

考虑到银河锂业江苏的选址、装备和工艺设计水平，以及已经调试完成并能实现连续正常生产的现状、新建

与标的公司同等规模产能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市场机会成本、收购后与本公司的协同效应等多种因素，经交易双

方协商谈判，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标的企业价值为

２．３

亿美元。扣除需要公司承接的债务约

１．０８

亿美元后，以协议方式确定初步交易价格为

１．２２

亿美元。

（二）《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对交易价格的调整及其原因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后，公司派出了相关顾问机构和自己的技术团队，对银河锂业江苏的装备情况、工艺水

平、生产现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通过代加工协议对其产品质量做出了连续批次的验证。在调

查过程中，公司发现，银河锂业江苏已经能够实现连续正常生产，其产品品质及一致性也得到了行业客户的认

可，但是，因用于煅烧锂辉石的回转窑系以颗粒较粗的凯特琳矿山锂辉石为原料而设计，在采用品位更高而粒度

更细的泰利森化工级锂精矿原料后，其生产线不能达到

１７

，

０００

吨

／

年的设计产能。

此外，关于银河锂业国际

２０１３

年以碳酸锂生产工艺专有技术向银河锂业江苏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该专有技术

在中国境内申请发明专利两次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目前，该专利申请仍处于待决状态。天健华衡认为该专有

技术的内容主要为工艺流程、设备布局、技术参数、生产控制等，已在固定资产的设计费中体现，因此在估值报告

中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值核减为零。

基于前述两项事项对银河锂业江苏企业价值的影响，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协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最

终签署了《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将标的公司企业价值调整为

１．７３２

亿美元，减去需由公司承接的尚未偿

还的银行贷款

１．０１５

亿美元后（该时点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余额较《股权收购协议》签署时减少，加上汇率变动因

素共减少

６５０

万美元），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７

，

１７０

万美元。

两次协议关于标的公司的企业价值和交易价格调整情况见下表：

项目 企业价值（美元） 需承接债务（美元） 交易价格（美元）

《股权收购协议》

２．３

亿

１．０８

亿

１．２２

亿

《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

１．７３２

亿

１．０１５

亿

７

，

１７０

万

调减金额

５

，

６８０

万

６５０

万

５

，

０３０

万

（三）定价合理性分析

１

、本次收购对本公司完善产业链布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次收购主要基于公司产业链布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收购银河锂业国际对于扩充公司在锂产品加工

环节的优质产能、与公司锂精矿资源实现高度协同，以及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本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电池级碳酸锂产品最重要的供应商，但锂化工产品完全在四川生产，原

料和产成品运输距离长，在锂电池材料客户集中的区域和交通更为便利的港口地区尚未布局，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公司后续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拓展。本公司通过控股澳大利亚泰利森锂业，已经拥有全球品位最高的锂辉

石资源储备，泰利森现有的生产装备能力和迅速扩产的能力，使得公司在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建设或收购现有优

质碳酸锂产能有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银河锂业江苏选址在港口城市的化工园区，主要原料锂精矿可以直接从港口通过传送带运输到厂，其它生

产原料如硫酸等都能在园区内得到稳定供应。其碳酸锂生产线具有国际先进的生产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得到国

内外锂电材料行业客户的认可；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与国内其它矿石提锂产能相比，既提升了锂辉石煅烧效

率，又保障了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保合规。

因此，收购银河锂业江苏已建成的现代化先进产能，与公司现有产能结合后可以与泰利森锂精矿产能形成

更好的配套协同，提升公司为锂电材料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品质，形成向日本、韩国等重要销售区域的稳定供

货能力，从而提高公司在国际锂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

此外，按照公司的估算，如重新建设与银河锂业江苏同规模、同等装备和工艺设计水平的生产基地，从设计

到施工建设、试生产及调试、客户送样通过等阶段，大致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这可能导致公司错失未来三年内

在全球碳酸锂市场布局的重要机遇，还可能加剧国内碳酸锂产能重复建设的局面，不利于本公司在锂行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协商确定了本次交易价格。

２

、收购完成后的协同效应

银河锂业江苏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试车，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但由于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及

其母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凯特琳矿山所供原料的品位和成本均不理想，一直未能持续正常生产。

２０１３

年底，银河锂业江苏转向泰利森采购主要生产原料，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开始为本公司代加工生产碳酸锂，实

现了持续正常生产。代加工期间，公司对银河锂业江苏进行了充分的技术尽职调查，对其生产流程、装备和工艺

建立了深入的理解；其产成品的质量也得到了公司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如本次收购顺利完成，公司将形成张家港和射洪两个生产基地，锂化工品产能大幅提升，与泰利森的锂精矿

产能和扩产能力实现更好的匹配，进一步奠定公司在全球锂行业的领军地位。公司将立即着手进行整合，争取尽

早实现以张家港为高品质电池级碳酸锂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射洪为多品类和高附加值锂产品主要生产基地的

布局，扩大市场份额，尤其是加大海外市场拓展的力度。

３

、本次收购基于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价格为

７

，

１７０

万美元，高于基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也高于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公司董事会认

为：

①

估值报告仅基于现有资产状况估值，不能反映标的公司未来价值；

②

交易价格综合考虑了估值涵盖范围之外的其他价值，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战略需求、收购与新建相比节省

的时间成本、未来三年的市场机会、收购后的协同效应等。

③

按照本次交易的价格，银河锂业江苏的价值约为

１．７３

亿美元。与近年来全球新建成的碳酸锂项目相比，

ＲＢ

能源公司（原加拿大锂业）

２０１３

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开始试生产的

２０

，

０００

吨矿石提取碳酸锂项目的预算投资为

２．０７

亿美元；美洲锂业公司（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最终可行性报告显示，其拟在阿根廷投建的

２０

，

０００

吨年

产能盐湖提取碳酸锂一期工程资金投入约为

２．６９

亿美元。鉴于银河锂业江苏的选址、装备和工艺设计水平，以及

已经调试完成能够实现连续正常生产的现状，该交易价格未明显偏离行业投资水平；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可实现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高

综合竞争力，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系在公司充分知晓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

及盈利情况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根据标的资产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对标的资产的

估值情况协商确定的。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达成的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交易定价采用市场化谈判原则，交

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定价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定价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不以估值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基于标的公司银河锂业江苏

的建造成本、重置成本及第三方研究机构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经双方协商

确定标的公司企业价值，扣除需由公司承接的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

１．０１５

亿美元后，以协议方式确定初步交易价

格为

７

，

１７０

万美元。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可实现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高综合

竞争力，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系在公司充分知晓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及盈

利情况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根据标的资产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对标的资产的估值

情况协商确定的。我们认为，本次交易达成的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交易定价采用市场化谈判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的整体

利益。

三、估值报告

本次交易架构的收购标的为银河锂业国际，但收购的核心目标为银河锂业江苏。交易价格按银河锂业江苏

的企业价值减去需要公司承接的债务确定，不以资产估值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按照《重组办法》及有关规定，本公

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华衡对银河锂业江苏进行了估值，估值目的主要为公司股东就本次交易提供

决策参考。

本报告书摘要仅简要披露《估值报告》的主要内容。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

《估值报告》全文及其他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一）估值报告概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受天齐锂业委托，天健华衡出具了川华衡咨评报［

２０１５

］

１

号估值报告。

委托方：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估值目的： 因天齐锂业的全资子公司

Ｔｉａｎｑｉ ＨＫ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拟收购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

权的需要，需了解银河锂业国际持有的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

估值对象：银河锂业国际持有的银河锂业江苏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算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估值方法：资产基础法。

估值结论：在满足估值假设前提下，银河锂业江苏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１８

，

７１９．９３

万元人民币。

估值报告使用有效期：本估值报告使用有效期一年，自估算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

（二）估值假设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银河锂业江苏未弥补亏损金额为

５９

，

８５１．６２

万元，同时，流动负债为

５４

，

７１０．１８

万元，流

动资产为

１７

，

７５０．１５

万元。目前因公司的再融资能力受限，银河锂业江苏的经营活动仅为受托为天齐锂业加工碳

酸锂产品，银河锂业江苏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基于下述因素的考虑，我们假设银河锂业江苏的

业务目前是并将保持持续经营状态。

（

１

）鉴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银河锂业江苏的控制人银河资源、银河锂业澳洲与天齐锂业、天齐锂业香港签订有

《股权收购协议》，拟由银河锂业江苏的控制人转让其持有的银河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目前，签订股权协议的各方均

在按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积极推进收购进程；同时，银河锂业江苏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与天齐锂业签订了《委托加

工合同》，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开始与天齐锂业合作，为其加工锂产品。目前看来按《股权收购协议》履行股权收购的可能

性较大。天齐锂业收购完成后银河锂业江苏将获得天齐锂业在资金和矿石原材料方面的援助，预计公司经营状

况会有较大改善。

（

２

）银河锂业江苏的控股股东银河资源承诺，若上述天齐锂业收购不能完成的情况下，将在接下来的至少一

年内对公司提供财务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以使公司能够持续经营。

（

３

）根据银河锂业江苏与债权银行的沟通情况，短期内发生资不抵债资产被拍卖或查封而导致破产等清算

事项的可能性不大，公司能够持续经营。

２

、对于估算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描述或法律事项（包括其权属或负担性限制），估值人员进行了一般

性的调查。除在估值报告中已有揭示外，假定估算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权属为良好和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同时也不涉及任何留置权、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其他负担性限制。

３

、对于价值估算结论所依据而由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信息资料，估值人员假定其为可信并履行了必

要的价值估算程序进行了必要的验证，但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负责，

估值人员对这些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

４

、对于价值估算所依据的资产使用方式所需由有关地方、国家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或团体签发的一切执照、

使用许可证、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性或行政性授权文件假定已经或可以随时获得更新。

５

、假定银河锂业江苏管理层（或未来管理层）负责任地履行资产所有者的义务并称职地对相关资产实行了

有效地管理。

６

、除估值报告中有关说明，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将不发生重大变化，税率将保持不变，所有适用的法规都将得

到遵循。

７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估值对象

估值对象为银河锂业江苏的股东全部权益，涉及的估值范围为银河锂业江苏拥有的资产及负债。银河锂业

江苏拥有的资产及负债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所进行了审计，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ＣＤＡ２０２８－１

号《审计报

告》。

涉及的估算范围如下：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１

流动资产

１７

，

７５０．１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７７

，

９０７．３９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７６

，

１９７．７３

４

无形资产

１

，

７０９．６７

５

资产总计

９５

，

６５７．５４

６

流动负债

５４

，

７１０．１８

７

非流动负债

２３

，

７７９．１３

８

负债合计

７８

，

４８９．３１

９

股东权益

１７

，

１６８．２３

（四）估值方法

本次估算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估值对象进行估值。企业价值估算

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估算企业估算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估算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

价值，确定估值对象价值的方法。

（

１

）基于以下理由，本次不具备使用市场法估算的条件，故不采用市场法估算：

银河锂业江苏属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中不存在足够数量的与估值对象相同或相似的参考企业；且不存在

足够数量的与银河锂业江苏相关行业、相关规模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或虽有交易案例，但无法获取该等交易案

例的市场信息、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

（

２

）基于以下理由，未采用收益法对企业价值进行估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因原材料供应出现问题停产之后， 原材料供应由天齐锂业的子公司澳大利亚泰利森公司西格林

布什矿供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银河锂业江苏与天齐锂业签订了代加工协议，为天齐锂业加工产品，因此银河锂业江苏

实质为天齐锂业的代加工厂，银河锂业江苏没由独立的市场经营地位，银河锂业江苏难以对未来收益进行合理

预测。

（五）估值结论

在估算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在满足估值假设前提下， 银河锂业江苏的

１００％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１８

，

７１９．９３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的意见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分析

担任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的天健华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并且与公司及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估值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

况；在估值方法选取方面，根据估值方法的适用性及估值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值仅采用了资产基础法一种方

法对交易标的的核心资产———银河锂业江苏进行了估值，为公司股东对本次交易提供决策参考。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估值机构基于本次交易目的的持续经营假设前提及其他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未采用收益法、市场法，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价值估算的估值方法恰当。但由于本次交易不以估值结果作为定

价依据，且任何一种估值方法均具有其局限性，难以全面评估反映标的资产的价值。估值目的为公司股东对本次

交易提供决策参考。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

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估值报告的估值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

惯例或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基于本次交易目的的持续经营假设前提及其他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未采用收益法、市场法，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价值估算的估值方法恰当。但由于本次交易不以估值结果作

为定价依据，且任何一种估值方法均具有其局限性，难以全面评估反映标的资产的价值。估值目的为公司股东对

本次交易提供决策参考。

第四章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天齐锂业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或天齐锂业香港指定的天齐锂业其他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

购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天齐锂业、天齐锂业香港与交易对方银河资源、银河锂业澳洲签署

了《股权收购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交易双方签署了《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河锂业

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江苏将成为天齐锂业的全资子公司。

二、《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天齐锂业香港与交易对方银河资源、银河锂业澳洲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天齐锂

业香港将以现金方式收购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银河锂业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的股权。

（一）交易标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 银河锂业国际没有开展实体生产经营活

动，主要资产为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

Ｊｉａｎｇｓｕ

）

Ｃｏ．

，

Ｌｔｄ．

（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股权，因此，本次收购标的实际包括的公

司为银河锂业国际和银河锂业江苏。

（二）交易价款

本次交易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１．２２

亿美元。

（三）定价依据

初步交易价格

＝

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价值减去需要公司承接的债务。

（四）对初步交易价格的调整

卖方须在交割日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向买方提供按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的预计调整金额（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即：最终运营资金（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减去初始运营资金（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建设调

整值（

Ｃ＆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和负债调整值（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如果该值：

Ａ

、大于零，则初步交易价格增大；

Ｂ

、小于零，则初步交易价格减小。

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买方须编制银河锂业江苏以交割日为基准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并进行审计，如果预

计调整金额（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Ａ

、小于交割日的最终调整金额（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则买方须将差额在初步交易价格基础上，向

卖方支付额外的调整金额；

Ｂ

、大于交割日的最终调整金额（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则卖方须将差额在初步交易价格基础上，向

买方偿还调整金额。

（五）付款安排

１

、诚意金的支付

公司需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诚意金的支付（诚意金总额为初步交易价格的

１０％

），即

１．２２

亿美元

＊１０％＝１

，

２２０

万美元。卖方需就该笔诚意金向买方提供所持银河锂业国际及银河锂业江苏股权的

１０％

作为担保，并支付相应利

息（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利率为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为

４％

，直至交割日）；如最终交易未能完成，卖方应归还该笔诚

意金。

２

、初步交易价格的支付

在交割日当天，如交易完成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在银河资源及银河锂业澳洲按协议约定充分履行了相关

义务后，公司及天齐锂业香港向其支付扣除诚意金和诚意金应计利息后的初步交易价格，同时扣除按协议约定

允许扣除、代扣或保留的款额。

（六）分手费

１

、买方分手费为

５００

万美元。若：

１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因买方违反应积极促成先决条件的义务而不能成就；

２

）或因买方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定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协议义务，导致卖方有权解除协议的，买方应向

卖方支付分手费。

２

、卖方分手费为

２３０

万美元。若：

１

）卖方违反相关保密协议；

２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被放弃的，或者

是无法达成的，且买卖双方按协议相关约定（即第

２．５

（

ａ

）条）所述终止了本协议。但该分手费只须就买方及其相关

方因本次交易产生的内部及外部费用进行支付；

３

）或因卖方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定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

协议义务，导致买方有权解除协议的，则卖方应向卖方支付分手费。

（七）交易结束时间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２

、如果先决条件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满足、被放弃或不再适用，则在该等先决条件满足、被放弃或不再适用

后的

１

个月；

３

、任意买方和卖方约定的更晚时间。

（八）交易成交的先决条件

１

、银河资源的股东大会批准；

２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按收购协议规定支付诚意金；

３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按收购协议进行交易；

４

、公司收到以下批文：

①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文；

②

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③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④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三、《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与《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对比

本次股权收购的协议修订前后的主要内容对比如下表：

项目 《股权收购协议》 《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

签约方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以下也称“买方”）、银河

资源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澳洲（以下也称“卖方”）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以下也称“买方”）、银河

资源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澳洲（以下也称“卖方”）

收购主

体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收购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或天齐锂业香港指定的天

齐锂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收购

交易标

的

交易标的为银河资源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

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股权，银河锂业国际的目前主要资产为银河

锂业江苏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为银河资源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澳洲持有的

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股权， 银河锂业国际的目前主要资产为银

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股权。

交易价

款及付

款安排

本次交易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１．２２

亿美元。

（

１

）诚意金的支付

公司需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诚意金的支付（诚意金总额为

初步交易价格的

１０％

），即

１．２２

亿美元

＊１０％＝

【

１

，

２２０

】万美元。卖

方需就该笔诚意金向买方提供所持银河锂业国际及银河锂业

江苏股权的

１０％

作为担保，并支付相应利息（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利率为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为

４％

，直至交割日）；如最终交易

未能完成，卖方应归还该笔诚意金。

（

２

）初步交易价格的支付

在交割日当天，如交易完成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在银河

资源及银河锂业澳洲按协议约定充分履行了相关义务后，公司

及天齐锂业香港向其支付扣除诚意金和诚意金应计利息后的

初步交易价格，同时扣除按协议约定允许扣除、代扣或保留的

款额。

（

３

）对初步交易价格的调整

卖方须在交割日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向买方提供按协议约定

的方式计算的预计调整金额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

即：最终运营资金（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减去初始运营资

金 （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 加 上 建 设 调 整 值 （

Ｃ＆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 加上负债调整值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如果该值：

Ａ

、大于零，则初步交易价格增大；

Ｂ

、小于零，则初步交易价格减小。

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买方须编制银河锂业以交割日为基

准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并进行审计， 如果预计调整金额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Ａ

、 小于交割日的最终调整金额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则买方须将差额在初步交易价格基础上，向卖方支付

额外的调整金额；

Ｂ

、 大于交割日的最终调整金额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则卖方须将差额在初步交易价格基础上，向买方偿还

调整金额。

本次交易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７

，

１７０

万美元。

（

１

）诚意金的支付

卖方确认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诚意金（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支付诚意金

１

，

２２０

万

美元）， 并已就该笔诚意金向买方提供所持银河锂业国际及银

河锂业江苏股权的

１０％

作为担保；如最终交易未能完成，卖方

应归还该笔诚意金。卖方须在偿还诚意金或交割后支付诚意金

的累积利息，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利息按照

６％

的年利率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后的利息按照

４％

的年利率计算。

（

２

）初步交易价格的支付

在交割日当天，如交易完成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在银河

资源及银河锂业澳洲按协议约定充分履行了相关义务后，公司

及天齐锂业香港向其支付扣除诚意金和诚意金应计利息后的

初步交易价格，同时扣除按协议约定允许扣除、代扣或保留的

款额。

（

３

）对初步交易价格的调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交易完成日期间经双方确认的银河

锂业国际和银河锂业江苏发生的预算内付现成本由交易双方

各承担

５０％

。

支付调整金额时，加上从交割日（包括该日）至支付日（不

包括该日）期间的利息，调整金额自交易完成日至支付日按照

调整金额年利率（

ＬＩＢＯＲ＋０．５％

）计算单利计息一并支付。

分手费

（

１

）买方分手费为

５００

万美元。若：

１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因

买方违反应积极促成先决条件的义务而不能成就；

２

）或因买方

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定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协议义务，

导致卖方有权解除协议的，买方应向卖方支付分手费。

（

２

）卖方分手费为

２３０

万美元。若：

１

）卖方违反相关保密协

议；

２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被放弃的，或者是无法达

成的，且买卖双方按协议相关约定（即第

２．５

（

ａ

）条）所述终止了

本协议。但该分手费只须就买方及其相关方因本次交易产生的

内部及外部费用进行支付；

３

）或因卖方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定

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协议义务，导致买方有权解除协议

的，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分手费。

（

１

）买方分手费为

４０８．７０

万美元。若：

１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

件因买方违反应积极促成先决条件的义务而不能成就；

２

）或因

买方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定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协议

义务，导致卖方有权解除协议的，买方应向卖方支付分手费。

（

２

）卖方分手费为

１８９．５０

万美元。若：

１

）卖方违反相关保密

协议；

２

）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达成或被放弃的，或者是无法

达成的，且买卖双方按协议相关约定（即第

２．５

（

ａ

）条）所述终止

了本协议。但该分手费只须就买方及其相关方因本次交易产生

的内部及外部费用进行支付；

３

）或因卖方违反协议其他相关约

定且在守约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协议义务，导致买方有权解除协

议的，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分手费。

交易结

束时间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２

）如果先决条件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满足、被放弃或不再

适用，则在该等先决条件满足、被放弃或不再适用后的

１

个月；

（

３

）任意买方和卖方约定的更晚时间。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２

）任意买方和卖方约定的更晚时间。

交易成

交的先

决条件

（

１

）银河资源的股东大会批准；

（

２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按收购协议规定支付诚意金；

（

３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按收购协议进行交易；

（

４

）公司收到以下批文：

Ａ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文；

Ｂ

、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Ｃ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Ｄ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

１

）银河资源的股东大会批准；

（

２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按收购协议进行交易；

（

３

）公司收到以下批文：

Ａ

、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Ｂ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Ｃ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文。

四、本次交易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７

，

１７０

万美元，按照

６．２５

的汇率折算，折合人民币约为

４．４８

亿元。根据本公司资产

负债情况，本公司将全部以自筹资金完成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五、收购完成后对银河锂业江苏的安排

（一）本次收购完成前的业务联系

２０１４

年，公司与银河锂业江苏签署了《委托加工合同》及补充合同，由公司提供锂辉石原料，公司委托银河锂

业江苏加工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１０７５－２００３

的工业级碳酸锂、行业标准

ＹＳ／Ｔ５８２－２０１３

的电池级碳酸锂（具体规格以

公司订单为准）， 锂辉石的原材料提供包括由天齐锂业提供锂辉石和银河锂业江苏自行向天齐锂业的子公司采

购两种方式。

《委托加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银河锂业江苏应优先加工天齐锂业提供或向天齐锂业或其子公司购买的锂辉石，且只要银河锂业江苏的

库存仍有来源于天齐锂业的锂辉石，则银河锂业江苏不得加工除天齐锂业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提供或购买的锂辉

石；

２

、如果由天齐锂业提供锂辉石，则银河锂业江苏自行承担加工所需的除锂辉石及除包装袋外的其他全部费

用，每吨加工成品的加工费为

１０

，

５００

元；

如果由银河锂业江苏自行从天齐锂业或其子公司购买锂辉石，则银河锂业江苏承担除包装袋外包括所需锂

辉石的全部费用，计算公式为：

每吨加工成品的加工费用

＝

银河锂业江苏自行采购锂辉石的实际到厂单价

×

碳酸锂产品标准单耗

＋

吨产品基

础加工费用。

双方均有权就辅助原料的波动提出调整。

３

、委托加工成品的数量在合同期内为

８

，

０００

吨，具体数量以天齐锂业的订单为准。

４

、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如该合同的一方希望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后终止，则该

方应于该合同有效期届满前

３０

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合同自动顺延

１２

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银河锂业国际持有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的股权，银河锂业江苏将作为公司间接

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前述《委托加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将不再实施。

（二）收购完成后的安排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完成后， 将持有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的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银河锂业江苏

１００％

的股

权，银河锂业江苏将纳入公司的一体化管理，前述《委托加工合同》将不再实施。基于银河锂业江苏生产自动化程

度高，距离主要生产原料及终端产品市场，尤其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比较接近的优势，公司将大力开拓国际市

场，充分利用银河锂业江苏的产能生产电池级碳酸锂，以满足国际市场对高品质电池级碳酸锂不断增长的需求，

并结合国内市场需要就近供应部分国内客户。

公司射洪生产基地将根据市场情况持续生产工业级、电池级碳酸锂产品，并生产银河锂业江苏尚不能生产

的氢氧化锂、无水氯化锂、金属锂等差异化产品。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成本管控情况在射洪本部、银河锂

业江苏两个基地之间进行适度产能调剂，充分发挥两地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利益最大化。

此外，为降低标的公司的生产及管理成本，提升其未来的盈利能力，着眼公司与标的公司未来的业务整合，

发挥各自优势和规模效应，公司拟在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完成后，对标的公司管理层、包括销售部门在内的中后台

营运部门和研发部门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尚在制定中。

第五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银河锂业国际财务报表

根据天齐锂业、天齐锂业香港与交易对方银河资源及其全资子公司银河锂业澳洲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和《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拟收购银河锂业国际

１００％

股权包含的子公司仅为银河锂业江苏，为了

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有用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决策，银河锂业国际模拟财务报告以《股权收购

协议》和《修订并重述的股权收购协议》确定的收购范围为基础，编制模拟财务报表，即对截止日已完成转让的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及其下属子公司，在转让前的收入、费用、利润、现金流量不纳入合并财务报告范

围。

银河锂业国际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模拟财务报表已经信永中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具体如下：

（一）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

，

４０９

，

７８４．８０ １

，

４９１

，

４４０．４９ ６

，

６７１

，

５４３．０７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２９

，

９５６．００ ５

，

４９７

，

６３１．５３

应收账款

１４

，

６５５

，

３３６．５７ ４３

，

６５６

，

１９１．９６ ８

，

９８８

，

６４５．３０

预付款项

２

，

４６０

，

９６４．９５ ７

，

４８２

，

６３６．９５ ９

，

５１６

，

２９１．５８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４１

，

０２４

，

２８１．８５ ４２

，

９８９

，

８０５．４７ ４

，

４３４

，

３７０．１６

存货

１３

，

３６７

，

７１１．７７ ２６

，

３６５

，

９６０．７９ １０８

，

８７９

，

６２９．８１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７２

，

７５９

，

９２６．５７ ６８

，

４１１

，

３８３．１０ ７２

，

３７４

，

８８３．０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７

，

７７８

，

００６．５１ １９８

，

７２７

，

３７４．７６ ２１６

，

３６２

，

９９４．５１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

，

１３７

，

２５８．６６ ２８

，

４３８

，

６８３．５６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７２４

，

３３４

，

２３６．８５ ７８８

，

６１９

，

４０７．６７ ８６７

，

５０２

，

６９８．６９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１６

，

９１０

，

００７．９４ １６０

，

００１

，

５６４．７０ １７

，

５９１

，

３６３．２７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４１

，

２４４

，

２４４．７９ ９６３

，

７５８

，

２３１．０３ ９１３

，

５３２

，

７４５．５２

资产总计

８８９

，

０２２

，

２５１．３０ １

，

１６２

，

４８５

，

６０５．７９ １

，

１２９

，

８９５

，

７４０．０３

（续）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５８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１０９

，

７００．４０ ２２３

，

１７１

，

２３３．３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９２

，

０３９

，

１５１．８７ ９６

，

６２４

，

７２１．４５ ９８

，

８８５

，

４２４．２１

预收款项

８

，

０２３

，

２８７．１２ １７１

，

０４０．４０ ２９７

，

７８９．６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７０

，

９４１．１８ ２

，

６６４

，

６５９．８２ ６８１

，

６４５．８７

应交税费

２４７

，

０００．１８ ９８６

，

８９６．３２ ２６６

，

２７７．０４

应付利息

２４９

，

４１４．９７ １

，

９２７

，

６５８．８２

应付股利

－ － －

其他应付款

８５

，

７５５

，

７４８．２０ ９

，

７５１

，

３３７．２０ １３

，

４６８

，

３１１．６７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３１

，

２８３

，

５２５．３９ １９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７

，

３５９

，

０６８．９１ ４８０

，

８０８

，

３５５．５９ ４２８

，

６９８

，

３４０．６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３３３

，

９６２

，

９２７．４７ ２８３

，

７８６

，

５９３．０８ ３９７

，

４７６

，

２３０．９６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８

，

７５３

，

０４５．０２ ８

，

９０６

，

０７０．０３ ９

，

０８９

，

７００．３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４２

，

７１５

，

９７２．４９ ２９２

，

６９２

，

６６３．１１ ４０６

，

５６５

，

９３１．３０

负 债 合 计

８２０

，

０７５

，

０４１．４０ ７７３

，

５０１

，

０１８．７０ ８３５

，

２６４

，

２７１．９３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８１５

，

１２４

，

５８６．０１ ８１３

，

２９５

，

５８７．６７ ４８５

，

０４２

，

１６４．５３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 － －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３

，

２２９

，

０８５．０４ －３

，

２８５

，

５８１．２０ １

，

９４５

，

０８９．４１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 － －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２

，

９４８

，

２９１．０７ －４２１

，

０２５

，

４１９．３８ －１９２

，

３５５

，

７８５．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８

，

９４７

，

２０９．９０ ３８８

，

９８４

，

５８７．０９ ２９４

，

６３１

，

４６８．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８

，

９４７

，

２０９．９０ ３８８

，

９８４

，

５８７．０９ ２９４

，

６３１

，

４６８．１０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８８９

，

０２２

，

２５１．３０ １

，

１６２

，

４８５

，

６０５．７９ １

，

１２９

，

８９５

，

７４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流动资产逐年下降，主要是应收账款和存货大幅下降影

响；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非流动资产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降

２２

，

２５１．４０

万元，除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外，银河锂业江苏对

专有技术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也是非流动资产主要下降原因之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者权益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增加，主要是银河锂业澳洲对银河锂业国际增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受银河锂业江苏持续亏损影响，银河锂业国际所有者权益大幅下降。

（二）模拟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２７

，

８８６．５７ ２０

，

６０９．４５ １２４

，

２９６．０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５８８

，

８７０．１４ ３

，

６５８

，

１４０．００ １６

，

６２４

，

１５０．０６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６

，

７１６

，

７５６．７１ ３

，

６７８

，

７４９．４５ １６

，

７４８

，

４４６．０７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４０

，

６１２

，

１１８．５２ ７４１

，

５０７

，

００８．６３ ４３７

，

９１２

，

８２４．３９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０

，

６１２

，

１１８．５２ ７４１

，

５０７

，

００８．６３ ４３７

，

９１２

，

８２４．３９

资 产 总 计

４５７

，

３２８

，

８７５．２３ ７４５

，

１８５

，

７５８．０８ ４５４

，

６６１

，

２７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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